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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2021 年(第二批) 

招聘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考试成绩及体检公告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2021年（第二批）招聘编外聘

用制专任教师考试工作已完成，现将成绩以及体检的名单予以公

布，并将体检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考试成绩及体检名单  

（详见附件1） 

二、体检时间及地点 

体检时间：2021年 8月 23日 

体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183 号（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 

学校将采取电话或短信的方式通知，收到体检信息的考生须

编写手机短信“职位+姓名+收到”分别发至 18680228163，

13622286491 确认，并于 8 月 23 日上午 8：00 到达指定医院，与

我校的校医联系后方可进行体检（校医：张医生，联系电话

13622286491）。 

三、注意事项 

1.体检标准参照《关于印发〈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

检查标准（2013年修订）〉的通知》（粤教继〔2013〕1号）执行。 

2.考生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准时参加体检；不按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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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体检者，视同自动放弃应聘资格。 

3.考生将体检结果及明交回应聘学校办公室。 

  

附件：1.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 2021年（第二批）招聘

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考试成绩及体检名单 

2.体检须知 

     3.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 

                         2021 年 8月 20日 

 

 

（联系人：朱老师，联系电话：18680228163、8714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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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 2021 年（第二批） 

招聘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考试总成绩及体检名单 

招聘职位 
编

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结构化

面试成

绩 

试教成绩 

总成绩（结构

化面试占 30%+

试教占 70%） 

总成绩

排名 

是否进

入体检

环节 

备注 

初中数学 1 
 

梁清付 441881********5939 71.4 85.8 81.48 1 是   

小学音乐 

1 
 

何伊蕾 441322********3340 90.0 86.4 87.48 2 否   

2 
 

林娜君 440203********2126 88.0 81.4 83.38 3 否   

3 
 

陈筱怡 440825********0963 86.0 90 88.80 1 是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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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体检须知 

 

（1）每位体检人员接到体检表和检验单后，请用正楷字认

真规范地在体检表和每张检验单上填好自己的姓名、年龄、性别。 

（2）抽血、肝胆脾 B 超检查应空腹（禁止喝水或吃其它食

品，请不要抽烟），见血会头晕者应于抽血前告诉抽血护士。 

（3）抽血后针口处用棉签按压 5分钟。 

（4）体检前一晚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忌喝酒、嗜食辛辣燥

热之品。 

（5）女性月经期间尿常规检查请在验单上注明月经期。 

（6）体检时宜穿分体衣服及易脱的鞋子，避免穿连衣裙、

连裤袜以便检查方便。 

（7）体检过程中请先测血压再检内科。 

（8）体检完毕后请把体检表交回体检中心接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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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2013 年修订） 

  
  （广东省教育厅 2013 年 4月 16 日以粤教继〔2013〕1 号发

布 自 2013 年 9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严重心律失常、各种器质性心脏病伴心功能不全者，

不合格；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疗或三级医院专科检查明确不

需手术治疗者，合格；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排除心脏病理性改

变，合格： 

  （一）心脏听诊有生理性杂音； 

  （二）每分钟少于 6 次的偶发期前收缩； 

  （三）心律每分钟 50－110 次； 

  （四）心电图有异常的其他情况。 

  第二条 严重血液病，不合格；单纯性缺铁性贫血，Hb≥

90g/L，女性高于 80 g/L，合格。 

  第三条 结核病不合格，但下列情况合格： 

  （一）原发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临床

治愈后稳定 1年无变化者； 

  （二）肺外结核病：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

等，临床治愈后 2 年无复发，经专科医院检查无变化者。 

  第四条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严重支气管扩张、

严重支气管哮喘，不合格。 

  第五条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氏病，不合格。 

  第六条 各种急慢性肝炎，不合格。慢性肾炎伴有肾功能不

全、慢性肾盂肾炎、多囊肾及各种原因所致的慢性肾功能不全，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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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I 型糖尿病、II 型糖尿病伴心、脑、肾、眼及末梢

循环等其他器官功能严重受损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甲亢伴

严重凸眼且治疗不佳者，不合格。 

  第八条 有癫痫病史、精神病史、各型严重人格障碍、难治

性强迫症、癔症等神经症、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不合格。 

  第九条 红斑狼疮、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硬皮病、结节性

多动脉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大动脉

炎，不合格。 

  第十条 晚期血吸虫病，晚期血丝虫病兼有橡皮肿或有乳糜

尿，不合格。 

  第十一条 色觉检查异常者，不宜从事美术、化学、生物等

以颜色作为技术指标和实验数据的教学岗位。 

  第十二条 两耳听力均在 3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米另一

耳全聋的，不宜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岗位。 

  第十三条 严重口吃，吐字不清，持续声音嘶哑、失声及口

腔有生理缺陷并妨碍发音不合格。 

  第十四条 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须如实填写并签

名确认既往病史。增加淋球菌、梅毒螺旋体和妇科滴虫、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念球菌）检查项目；对出现呼吸系统疑似症状者

增加胸片检查项目。 

  第十五条 本体检标准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原体检

标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